平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遥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的通知
平政发(2012)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平遥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望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一月一日

平遥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对投资企业的服务与保护力度，吸引更多投资者以资金、技术、人才和现代化管理经验等形式投资平遥、建设平遥，加快平遥县转型跨越发展进程。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和精神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外的投资者，包括在平遥县投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社会团体等。
第二章 市场准入及产业导向
第三条 
凡属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未限制、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原则上一律对外开放和准入。
第四条 
结合平遥县为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实际，重点鼓励和支持投资者对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平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发展方向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开发。具体为：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型材料工业、医药产业、旅游服务业、特色农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基础设施、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科教文卫体以及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改造等领域。
第三章 土地扶持政策
第五条 
优先安排和保证外来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外来投资者项目投资强度一般不低于300万元/亩，建设期不超过3年。
第六条 
外来投资者兴建非资源依赖性工业企业和现代物流企业，其土地在使用期内允许抵押、继承，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出租、交换和改变用途。项目用地按以下标准予以扶持：
固定资产投资在1—2亿元（含2亿元，人民币，下同）引进资金比例在50%以上的项目，县政府给予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留县部分50%的资金扶持；
固定资产投资在2—3亿元（含3亿元）引进资金比例在50%以上的项目，县政府给予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留县部分70%的资金扶持；
固定资产投资在3—5亿元（含5亿元）引进资金比例在50%以上的项目，县政府给予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留县部分100%的资金扶持；凡固定资产投资在5亿元（人民币）以上、引进资金比例在60%以上的投资项目，世界500强、全国综合排位500强及国内行业龙头企业（上一年度）的投资项目，其土地出让金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确定。
第七条 
外来投资者兴建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娱乐业等非生产性企业，其土地在使用期内允许抵押、继承，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出租、交换和改变用途。项目用地按以下标准予以扶持：
固定资产投资中引进资金在2000万元—5000万元（含50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项目，给予土地出让金留县部分10%的资金扶持;
固定资产投资中引进资金在5000万元—1亿元（含1亿元）的项目，给予土地出让金留县部分20%的资金扶持;固定资产投资中引进资金在1亿元以上的项目，给予土地出让金留县部分30%的资金扶持。
第四章 税收扶持政策
第八条 
外来投资者兴建工业企业和现代物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引进资金在5000万元（含500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的项目，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企业所缴增值税、所得税的县财政留成部分，县政府将全额作为发展资金扶持企业；第4至第5年企业所缴增值税、所得税的县财政留成部分，县政府将50%作为发展资金扶持企业。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企业所缴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的县财政留成部分，县政府将全额作为发展资金扶持企业。
第九条 
外来投资兴建商业、旅游业、金融业、服务业、娱乐业及科教文卫体等非生产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引进资金在2000万元（含2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自投入运行之日起，3年内企业所缴所得税的县财政留成部分，县政府将50%作为发展资金扶持企业。
第十条 
外来投资者从事农业产业化开发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引进资金超过1000万元（含1000万元），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企业所缴所得税的县财政留成部分，县政府将全额作为发展资金扶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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